
重要注释: 运价基础按照SITA 的 AIR FARE 相关规定填写

2010年6月30日

销售开始日期:

销售截止日期:

出票开始日期:

出票截止日期:

2010年上海-莫斯科航线复飞特别促销运价
始发开始日期: 2010年3月28日

始发截止日期: 2010年6月30日

旅行完成日期:

SHA091076旅行代号:

运价表发布人代理人:

---

---

---

---

其他注释:  适用范围:销售地点在东部地区、上海及苏南地区范围以内，东航承运的上海、宁波、南昌、合肥、温州、徐州始发至莫斯科的来回程航班的旅客。

类别 107 - 运价/规则组合:
1、免费赠送东航实际承运的合肥、南昌、宁波、温州、徐州至上海段（V.V),来回程各一段；国内与国际航班转接必须在48小时内完成；国内段订座舱位内代航班同国际段，中转航班10人以下订座
“K”舱，10人（含）以上订座“V”舱或“K”舱；
2、允许与RM9051、RM9052 可适用运价（或换季后相应运价）组合使用，组合规定按以上运价中的相关规则执行；
3、允许与东航欧洲航线其他可适用促销文件组合使用；如与东航其他国际航线组合使用，使用规定参照RM9051（或换季后相应运价）中相关规定；
4、运价表中价格允许1/2RT组合使用。

类别 16 - 变更费用:
1、回程OPEN：不允许。
2、改期费：去程只能在NOT VALID BEFORE的日期后延，回程改期必须在有效期内，来回程日期同时更改时记为更改一次，国内段和国际段同时更改时记为更改一次，单国内段在中转衔接允许时间
内改期不收费；改期费东航段收费标准请见运价表中规定，如改期与舱位变更、子舱位等级变更同时发生，则改期费与舱位变更费比较取其高者一次性收取。外航段改期费根据所选票面SITA FARE的
规定收取。
3、退票费：1）客票全部未使用前退票，按运价表中注明的退票费收取；

 规则

承运人 始发地 目的地 单程
/来回

运价
基础

订座
舱位

舱位
布局

货币 运价 代理费% 改期费 退票费 回程
OPEN

旅行
有效期

MU PVG SVO RT YEE3M S 经济舱 CNY 3,500 5.0 1000 1000 不允许 3个月

MU PVG SVO RT YEE3M R 经济舱 CNY 4,000 5.0 1000 1000 不允许 3个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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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2）客票部分使用后，不得退票 ；
                      3）若因领馆拒签导致无法旅行的,可凭相关拒签证明,在航班起飞前按非自愿退票规定办理全额退票，免收退票费，同时将拒签证明附在机票后上交财务。

类别 18 - 客票签注:
客票须标注.
ENDORSEMENT：NON-END/RER/RFD FEE CNY XXX / MU DATE CHG FEE CNY XXX/NON RFD AFT PART USE
TOUR CODE: ：本运价文件号（无注明本运价号则按票面公布运价结算;留学生注明SD)
ALLOWANCE：30KG（留学生填写40KG），SPA外航段免费行李额按各承运人规定执行
FARE BASIS：SITA FARE规定的可适用运价基础填写
NOT VALID BEFORE：在第一航段填写旅行始发日期
NOT VALID AFTER：根据运价规定的有效期，在最后一个航段填入相应日期

类别 19 - 儿童折扣:
旅客.
有成人陪伴儿童票价：按本运价成人销售运价的75%计算，票面按公布运价的75%计算填开；
无成人陪伴儿童：无折扣，与成人同价，仅限在东航直属售票处出票；
婴儿票价：按成人公布运价的10%计算，票面价格按成人公布运价的10%计算填开；

类别 26 - 团队:
6人（含）以上团队享受4%团队折扣，团队必须同进同出（两名儿童计一成人但只计人数不再享受团队折扣，婴儿不计人数）；按团队销售价格填开的客票,应保证同一日期、同一航班成行的人数不
低于该票价最低团队人数要求，否则按散客重新计收票价.

类别 50 - 其他规定:
1、东航段免费行李额30公斤，留学生免费行李额40公斤。留学生系持有本运价表中所列地区留学签证中国籍学生，在东部地区、上海及苏南地区销售并填开客票。财务联后需附留学生签证复印件或
入学通知书复印件，如无相关证明，则按相应航线的逾重行李费规定收取（SPA外航段行李额按各承运人规定执行）。
2、销售代理费：
A）国际航线销售代理费5%；
B）销售代理人结算价格：销售舱位价格×0.95； 货币进位方式：逢一进十；
C）东航各分,子公司,各营业部以及东航直属售票处,散客出票时直接使用销售所列各舱位运价,无销售代理费；团队出票时享受5%销售代理费，结算价格：销售舱位价格×0.95； 货币进位方式：逢一进
十；
3、本通告的解释权在销售通告制定单位，有权视市场情况更改或终止。
4、使用单位：东部地区、上海及苏南地区东航直属售票处、售票分处、一类代理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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